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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账一般采用在沿用旧账的基础上进行账务调整的方法 国有

企业以整体或部分资产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时，依据新《公司法》及公司注册资本管理规定，企业改组

时企业的净资产应当折价入股，折合的实收股本总额不得高

于企业净资产额；原非公司企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净资产应

当由具有评估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作价，并由验资机构

进行验资。可见，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应以资产评估确认后

的净资产作为国有股股本的折股依据并进行验资。在实际操

作中，折股净资产额的确定通常直接以评估结果作为折股净

资产额。将主发起人投入股份公司的出资以评估报告的净资

产作为出资，并对其进行验资；对其他发起人的出资以实际

投入股份公司的资产作为出资到位。 建账时采用结束旧账建

立新账或沿用旧账册调整的方法。 在实务中，国有企业公司

制改组建账一般采用在沿用旧账的基础上进行账务调整的方

法。对于主发起人的投资即为按照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

和验资报告在原企业现有账簿基础上进行调账。但由于以公

司设立日为建账基准日，它与评估基准日必然不一致，造成

两时点的资产类型和价值有所差异，而企业调账的数据必须

按照批准的评估结果进行，该调账过程比较复杂。对于其他

发起人投入资产则按验资报告确定的出资额入账，此入账比

较简单。 以下为沿用旧账册对原企业的账务进行调整的主要

步骤。 第一步，资产评估基准日（审计截止日）及其以前的



会计事项调整。 资产评估基准日一般与改组审计截止日一致

，且资产评估行为常常建立在审计调整后认定的资产、负债

和所有者权益的基础上。因此，首先应按照审计报告中所描

述的调整事项对企业账务进行逐笔调整。但应注意审计截止

日至建账基准日期间企业是否已对审计调整事项进行了有意

或无意的账务处理，已进行账务处理的不能再次重复调整。

其次，应根据资产评估结果将评估增减值调整入账，这一步

要对照资产评估明细表，将资产及相关负债的评估增值和减

值记入账簿中。再次，根据股权改革方案和验资报告确定的

主发起人投入的实收股本（实收资本）注销原企业所有者权

益，计入“股本”或“实收资本”账户，将评估后净资产与

实收股本（实收资本）的差额计入“资本公积”。另外，在

调整账务的同时，还应进行企业现有会计科目与改组后的新

会计科目的对接调整。主要会计处理如下： 1.资产评估增值

的账务处理。对于流动资产、无形资产等资产增值项目，应

当按照评估的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借记有关的资产

账户，贷记“递延税款负债”、“资本公积”账户。对于固

定资产评估增值则分3部分计入“累计折旧”（原值增值额与

评估增值额之差）、“递延税款负债”（评估增值额扣除计

入累计折旧部分后余额乘以适用税率）和“资本公积”（评

估增值额扣除计入累计折旧部分与递延税款负债后的余额）

账户。 2.资产评估减值的账务处理。对于评估减值的账务处

理，可以参照《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将资产评估

减值计入“资产减值损失”账户，增加相应的资产项目减值

准备，然后转入损益。 3.在经过审计、评估增值和减值项目

会计调整后，根据验资报告确定的实收资本借记“实收资本



”、“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等所有者权益相关科目

，贷记“股本”或“实收资本”科目，评估确认的净资产与

实收资本的差额贷记“资本公积”科目。 第二步，通过分析

资产评估基准日与建账基准日期间原企业的经营活动导致资

产数量和形态发生的变化，对其差异进行账务调整。 由于大

部分国有企业改组期间继续经营，资产评估基准日与会计建

账基准日之间的会计账项变动和企业经营会产生利润或亏损

，此期间的经营盈亏根据规定：原企业实现的利润，应当上

交国有资本持有单位或作为公司制企业国有独享资本公积管

理；原企业经营亏损，由国有资本持有单位补足，或者由公

司制企业用以后年度国有股份应分得的股利补足。会计处理

原则如下： 1.评估基准日发生增减值而且至建账日仍然存在

的资产，经过第一步骤后已对其进行了调整。 2.评估基准日

至建账日之间资产数量增加的，增加部分按取得资产的实际

成本确认其价值，与评估增减值无关的部分，无需调整。 3.

评估基准日至建账日之间发生的被评估资产的耗用、处置、

销售、折旧等，按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

差额具体情况进行调整。主要项目调整如下： （1）固定资

产、存货项目的调整。 若资产评估基准日与建账基准日之间

评估的固定资产报废或数量减少、存货流转消耗，则此部分

评估增值和减值按资产变化方向进行追溯调整。如所减少资

产为评估增值，对增值额应借记“其他应收款”或“资本公

积”或“其他应付款”（具体科目依据增值额与评估基准日

至建账日原企业盈利或亏损比较确定），借记“递延所得税

负债”（增值额乘所得税税率），贷记相关资产。如所减少

资产为评估减值，则做相反调整，但不涉及递延所得税。 



（2）固定资产折旧及无形资产摊销的调整。 因企业改组为

股份制公司时，评估增值部分已按规定折成股份，在计提固

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时，应依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的评估值及重新确定的尚可使用年限等资料计算折旧和摊销

额，与企业已计提折旧和摊销额相比较，若大于已计提额、

已摊销额，应进行补提或补计，借记“其他应收款”或“资

本公积”或“其他应付款”（具体科目依据补提或补计额与

评估基准日至建账日原企业盈利或亏损比较确定），借记“

递延所得税负债”（补提或补计额乘所得税税率），贷记“

累计折旧”或“累计摊销”。若小于已计提额、已摊销额，

则做相反调整，但不涉及递延所得税。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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